
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伊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伊川县支持企业上市15条措施的通知》（伊政〔2024〕15号）、《伊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伊川县强力推进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伊政〔2024〕17号）文件部分内容不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决定废止，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025年  月  日    


